
 

关于调整“北京市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参考费用 

及费用指数”后的解释和自律管理 

京价协[2015]011 号 

 

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推进建筑业发展和改革的若干意见》（建市[2014]92 号）（简

称若干意见）、《北京市工程造价咨询行业自律公约》（简称自律公约）的规定。北京市建

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简称京价协）于 2011年发布的《关于公布北京市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参

考费用及费用指数的说明》（简称参考费用及指数）至今已五年了，经过工程造价咨询市场

对“参考费用及指数”的运用，参考费用获得了参与工程造价咨询各方主体的认可，有效的

遏制了不合理的竞争行为。近年来北京市的物价均有上涨，特别是人工工资上涨幅度较大。

因此，京价协经研究决定调整“参考费用及指数”。 

    一、调整“参考费用及指数”的依据 

    本次调整是在 2011年“参考费用及指数”的基础上，根据本市工程造价咨询市场变化的

情况，京价协跟踪了北京市工程造价咨询单位会员实际完成的各种类型的造价咨询服务所需

要的人工费、软件使用费、办公场所费用、管理费、利润、税金等项目数据，结合北京市公

布的社会平均工资，以及参考相关省市公布的工程造价咨询服务费用标准，京价协采用科学

的方法综合测算后调整了“参考费用及指数”。本次测算的数据均来源于工程造价咨询单位

会员。 

    二、调整后的“参考费用及指数”使用的解释 

    《北京市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参考费用》（见附件一）计算方法： 

    （一）采用差额定率分档累进方法计算工程造价咨询费用 

    例如： 

    某工程建筑安装工程造价为 6000万元，计算工程量清单编制费用如下： 

    200万元×3.2‰=0.64 万元  

    (500-200)×2.7‰=0.81 万元  

    (2000-500)×2.4‰=3.6 万元  

    (6000-2000)×2.1‰=8.4 万元  

    合计费用=0.64+0.81+3.6+8.4=13.45 万元 

   （二）对于小型咨询项目或专项工程造价咨询服务项目，采用上述办法不便计算的，可以

参照《工程造价咨询日参考费用》（见附件二）由委托方与被委托方约定； 

  （三）对于工程结算审核的效益费用，建议谁受益，谁付费，费用由委托方负责将受益的

第三方费用收取后与本方的费用一并支付给被委托方。 

  （四）通过对北京市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市场的跟踪测算，对《北京市建设工程造价咨询费

用指数》（见附件三）做了相应调整，费用指数反映北京市建设工程造价咨询费用的变动及

变动幅度。 



 

    三、注意事项 

  （一）被委托方应遵守国家法规和行业行为准则，按照《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示范文

本）》与委托方签订咨询服务合同，明确服务内容、支付方式，并按照业务规程提供质量合

格的服务； 

  （二）委托方应按合同约定及时向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提供开展咨询业务所必须的工作条件

和资料； 

  （三）被委托方提交的工程造价咨询成果文件达不到合同规定工作内容、目的和要求的，

应负责修改完善，委托方不另支付咨询费用； 

  （四）工程造价咨询合同履行过程中，由委托方或被委托方自身失误造成对方损失的，应

按合同相应条款予以赔偿； 

  （五）涉外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如有特殊要求的，被委托方可与委托方参照国外有关收费

办法或按本次调整后“参考费用及指数”与委托方协商确定服务费用。 

    四、本“参考费用及指数”实行行业自律管理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下发的“若干意见”第五条二十三款规定“鼓励行业协会研究制定非

政府投资工程咨询服务类收费行业参考价，抵制恶意低价、不合理低价竞争行为，维护行业

发展利益”；以及京价协组织签订的“自律公约”第十条“签约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或行业制

定的工程造价咨询收费标准收取咨询服务费用，工程造价咨询服务费价格应当在《建设工程

造价咨询合同》中约定。不得恶意压低服务费价格进行不正当竞争。不损害其他企业和咨询

行业的合法权益”的规定。按照“若干意见”要求和“自律公约”规定，本次修改的“参考

费用及指数”实行行业自律管理。 

    （一）京价协对北京市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市场的跟踪调研时，发现工程造价咨询服

务成本随市场的变化在不断的变动。因此，京价协决定每年 5月份之前，各工程造价咨询单

位会员应向京价协报送经测算的《北京市建设工程造价专业人员人工成本参数》（见附件四）、

《北京市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经营管理成本参数》（见附件五），京价协将所报的数据作

为跟踪市场调整“参考费用及指数”的重要依据。要求数据真实可靠，并对所填报的数据负

责； 

    （二）北京市工程造价咨询单位会员在承揽造价咨询业务时，需结合工程造价咨询服务

范围及质量要求，依据“参考费用及指数”，合理报价，不得低于工程项目服务成本价； 

    不管采取任何方式收取费用，均不得低于工程项目服务成本价竞争。 

    （三）工程造价咨询企业非京价协单位会员的，不得使用或参考“参考费用及指数”收

取工程造价咨询服务费用，且不接收所报的“人工和经营成本”数据； 

    （四）京价协将建立举报机制，工程造价咨询单位会员在承揽咨询业务时恶意压价、低

于工程项目服务成本价竞标，扰乱工程造价咨询市场。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义务举报，京价

协接到举报后将组织专家进行核实，经核实举报的事实成立、属实，按“自律公约”第四章

惩戒与奖励 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规定进行惩戒。并记入企业信用档案。 

    五、调整后的“参考费用”于 2015年 7月 15 日（包括 15日）执行。



 

 

北京市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参考费用 

序号 咨询项目名称 工作内容 费用基数 
划分差额定率分档累进方法 

测算时未包括
的内容  ≤200 

万元 
200-500 
万元 

500-2000 
万元 

2000-10000
万元 

10000-50000 
万元 

≥50000 
万元 

1 工程概算编制 
依据初步设计文件计算工程量，套用概算定额，编
制工程概算 

建设项目总投资 2.5‰ 2‰ 1.8‰ 1.5‰ 1.3‰ 1.2‰   

2 工程量清单编制 
依据施工图设计、工程量清单计算规范计算工程
量，按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编制工程量清单，包括
工程量和特征描述 

建筑安装工程造价 3.2‰ 2.7‰ 2.4‰ 2.1‰ 1.9‰ 1.6‰   

3 清单预算编制 依据发布的工程量清单编制清单预算 建筑安装工程造价 2.7‰ 2.1‰ 1.9‰ 1.7‰ 1.4‰ 1.3‰ 不含清单编制 

4 定额预算编制 
依据施工图设计计算工程量，套用预算定额，编制
工程预算 

建筑安装工程造价 4‰ 3.5‰ 3‰ 2.5‰ 2‰ 1.5‰   

5.1 
工程结算
审查 

(1)基本费用 

依据发承包合同，进行工程量价调整，确定工程结
算金额 

建筑安装工程造价 4.5‰ 4‰ 3.5‰ 3‰ 2.5‰ 2‰   

(2)效益费用 ︱核减额︱+核增额 5 至 10%   

5.2 工程结算审查 建筑安装工程造价 8‰ 7‰ 6‰ 5‰ 4‰ 3‰   

6 
工程实施阶段全过程造

价控制 
编制工程量清单、清单预算编制、施工过程造价管
理、进行工程结算审查 

建筑安装工程造价 18‰ 15‰ 13‰ 11‰ 9.5‰ 8‰   

7 工程造价纠纷鉴证 
对纠纷项目的工程造价以及由此延伸而引起的经
济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 

鉴证标的额 12.8‰ 10.7‰ 8.6‰ 6.4‰ 5.4‰ 4.3‰   

8 竣工决算编制 依据工程结算成果文件和财务资料编制竣工决算 建设项目总投资 2‰ 1.8‰ 1.5‰ 1.3‰ 1.2‰ 1.0‰ 不含财务决算 

 
说明：1.工程主材和工程设备无论是否计入工程造价，均应计入取费基数； 

2.工程结算审查项目 5.1、5.2两种计费方式，由甲乙双方自行选择；其中 5.1的计费方式按(1)+(2)计算，效益费用应由受益人支付； 
3.工程实施阶段全过程造价控制，不包括中标价的审核、图纸改版导致重新计量等工作，发生时咨询费用由甲乙双方协商确定；其他咨询项目若发生此类情况， 
参照执行； 

4.单独委托的装饰工程、安装工程和修缮工程应在上述费用的基础上乘以 1.2的系数； 
5.工程概算、工程量清单、清单预算、定额预算、竣工决算的审核费用应在上述费用的基础上乘以 0.9的系数； 
6.每单咨询合同按上述费用计算不足 3000元时，按 3000–3500元计取咨询费用； 
7.凡要求计算钢筋精细计量的，按钢筋重量以 14–16元／吨，另计费用； 
8.建设项目前期工作的咨询费用，包括建设项目专题研究、编制和评估项目建议书或者可行性研究报告，以及其它与建设项目前期工作有关的咨询服务 
费用参考市场行情由甲乙双方协商确定； 
9.工程设计阶段的前期造价控制，如配合设计方案比选、优化设计、限额设计等，根据咨询工作内容和工作量，咨询费用由甲乙双方协商确定； 
10.此表格费率上下浮动幅度为 20%。 


